台灣期貨交易所股票選擇權

契約調整制度簡要說明

一、依據：台灣期貨交易所「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」第四章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。
二、契約調整原因：

1.分派現金股利（除息）。
2.以資本公積或盈餘轉作資本（分派股票股利，除權）。
3.現金增資。
4.合併後為消滅公司。

5.消除累積虧損之減資。

6.其他致使股東所持股份、名稱、種類或數量變更，或分配其他利益予股東之情事。
三、契約調整生效時點：

契約調整生效日，為標的證券停止過戶起日前第二個營業日（與現貨市場除權、除息交易日相同）。

倘契約調整生效日恰為契約到期日者，則該到期月份契約不調整。

四、契約代碼

經調整契約，契約代碼第三碼由字母「O」調整為「A」，前二碼代號不變。

期貨商應告知交易人有關英文代碼變更之事實，確認交易人買賣委託之選擇權類別代號是否正確。如發生錯帳，應依「期貨商錯帳申報處理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五、約定標的物

買權賣方與賣權買方交易人，持有經調整股票選擇權，於交割時，每單位選擇權應支付之「約定標的物」，調整為下列各款總和：

1.一千股除權後股票。

2.一千股股票受配發之無償增資股票。

3.一千股標的證券受配發之現金股利
。

4.一千股標的證券可獲優先參與現金增資之相當價值
。

約定標的股數因契約調整致生零股（不足一千股）者，應以到期日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換算現金支付。

交易人不得以尚未取得現金股利、增資股票或放棄參與現金增資為理由，要求延期或拒絕支付約定標的物；亦不得以負擔稅賦為由，要求折減支付內容。
其他如發行公司更名、減資、合併消滅或有其他應調整情事者，期交所得視個案情形，依規定決定調整方式並公告之。

六、履約價格

買權買方與賣權賣方交易人，持有經調整股票選擇權，於交割時，每單位選擇權應支付之「交割價款」維持不變，仍為履約價格乘以一千。

股票選擇權契約調整，各序列履約價格不作調整（履約價格乘數亦不調整）。

七、權利金報價

調整生效日當日，經調整契約之權利金開盤參考價維持不變，延續各序列前一營業日結算價（權利金乘數亦不調整）。

八、調整後契約不再加掛新序列與終止掛牌
為維護選擇權市場交易秩序，經調整之契約，不再加掛新序列（期交所同時另以原契約代號及標準契約規格，加掛新序列，請參見第九點）。

經調整之契約，任一序列於任一營業日收盤後，未了結部位數為零者，自次一營業日起，終止該序列之掛牌。
九、加掛原標準股票選擇權

期交所於契約調整生效日，以原選擇權代碼加掛新序列。新序列之到期月份、履約價格及其他契約條件，與新標的上市規定相同。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股票選擇權經調整後，契約代號將有改變，另期交所於契約調整生效日會以原代號加掛標準序列。交易人從事交易前，應確認所買賣之選擇權契約為經調整之契約（代號如ｘｘＡ）或新推出之標準契約（代號如ｘｘＯ）。

交易人持有經調整契約者，從事平倉交易時，應特別注意契約代號是否正確。
十一、有關股票選擇權契約調整更完整的內容與範例介紹，歡迎到台灣期貨交易所網站下載，網址：www.taifex.com.tw【投資人保護與服務】項下【新商品規劃】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� 現金股利，以標的證券發行公司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計算之股息率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不予計算：


1.未逾百分之二者。


2.逾百分之二，未逾百分之五，且每股現金股利達該公司過去三年平均數之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未逾百分之一百二十者。


� 優先參與現金增資之相當價值，以繳款截止日標的股票收盤價格與現金增資認購價之差額，乘以可認購股數計算，但繳款截止日標的股票收盤價格低於現金增資認購價時，則不予計算。繳款截止日在選擇權到期日之後者，以選擇權到期日標的證券收盤價格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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